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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如欲在臺灣工作或實習（不論是在校內或校外），依規定必須先申請並取得工

作許可證後，才能去工作，若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證，即受僱為他人工作者，得處新臺幣 3萬

元以上，15萬以下之罰鍰。請特別注意！ 

 

 工作證申請  
 

(1) 採郵局繳費 

 

 

 

 
 

 

(2) 採 ATM繳費 

 

 

 

 

 

 

一、申請流程： 

1. 將「已加蓋當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有效期之護照主頁」、「外僑居留證正

反面」掃瞄成 PDF檔案備用。 

2. 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 (https://ezwp.wda.gov.tw/)」完成

註冊並新增案件，請務必記得上傳以下三個 PDF檔案－「學生證正反面」、「護照主

頁」、「外僑居留證正反面」。 

 

 

二、繳費方式（審查費 100元，請擇一方式繳費）： 

1. 郵局繳費：持郵政劃撥單至郵局繳費（戶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聘僱許可收費專戶，

劃撥帳號：19058848）。完成繳費後，請妥善保管收據，並依照指示於線上輸入「郵政

劃撥收據編號」、「交易日期」及「交易局號」。 

 

 

 

 

 

 

 

 

 

 

 

 

 

 

2. ATM繳費：請先完成線上申請，送學校審核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專屬繳費帳號（16位

數），再使用 ATM「繳費」功能（請注意，不是轉帳功能），完成後收據留存備查。 

 

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聘 僱 許 可 收 費 專 戶 

 

至郵局繳費 

 

進行線上申請 

 

進行線上申請 

 

ATM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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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證線上申請系統操作流程 
 

1. 申請帳號。(如果你已註冊，請略過此步驟，直接進行步驟 2) 

 請使 IE 瀏覽器    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

(https://ezwp.wda.gov.tw/)，點選「僑外生工讀申請」。 

 

 

 

 

 

 

 

 

 

 

 

 

 

 

 

 

 

  點選「申請帳號」並詳閱相關規定及法令。 

 

 輸入個人基本資料，但請注意以下事項： 

   - 帳號需同時包含英文字母及數字。 

- 密碼長度至少 8 碼且必須包含英文字母、數字及

特殊符號。 

- 身份別部分，大學部學生請選擇外國留學生-學士

（四年制），研究生請選擇外國留學生-碩士。 

 

 

 

 

 

 

 

 

2. 註冊完成後，請再次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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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入後，請確認頁面上方登入姓名是否正確，並確認是否「約定同意收受電子公文」。 

-「同意」：審核完成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自發文日起 8 個日曆天內自行至申辦網下載電子公文；逾

期未下載，系統將關閉「領取」功能，並改以紙本公文郵寄至學校。 

-「不同意」：審核完成後，將郵寄紙本公文至學校。 

 

 

 

 

 

 

 

 

 

 

 

 

 

 

 

 

4. 點選「案件新增及管理」並「新增申請案件」。 

 

 

 

 

 

 

 

 

 

 

 

 

 

 

 

5. 申請流程共分為六個步驟，注意事項如下。 

 

 

 

 

 

Step 3. 

工作許可申請資料 

Application form of work 

permit information 

Step 5. 

審查費資料 

Examination fee 

information 

Step 1. 

個人基本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Step 2. 

就讀學校資料 

School information 

Step 4. 

應備文件上傳 

Upload file 

Step 6. 

申請案檢視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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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個人基本資料 

 

 

 

 

 

 

 

 

 

STEP 2：就讀學校資料 

-「系別」：請填寫學生證上之科系。 

-「學校校區所在地址」：請填入「333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 5 號 (銘傳大學國際學生顧問室)」。 

-「預定修業年限」：大學部請填入「4」年；研究所請入填「2」年。 

 

 

 

 

 

 

 

 

 

 
 

STEP 3：工作許可申請資料 

-「申請項目」：請選工作許可；若工作證遺失欲補發，請選補發許可。 

-「領取方式」： 

電子公文：於審核完成後，自發文日起 8 個日曆天內自行至申辦網下載電子公文；逾期未下載，系

統將關閉領取功能，改以紙本公文郵寄至學校。 

郵寄學校：於審核完成後，將紙本公文郵寄至學校。 

親自領取：於審核完成後，親自至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領件櫃台領取。 

-「工作許可函行動裝置檢視」：「是」，請輸入手機號碼，於發文後，以行動裝置登入申辦網，使用「行

動裝置檢視」功能，完成驗證程序後，可顯示工作許可相關資料。若不願使用此功能，請選「否」。 

 

 

 

 

 

 

 

 

 

與學生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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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應備文件上傳 

- 請上傳 (1)護照主頁、(2)已蓋當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3)居留證正反面之 PDF 掃瞄檔。 

 

 

 

 

 

 

 

 

 

 

 

 

 

STEP 5：審查費資料 

-「郵局繳費」：請先持郵政劃撥單至郵局繳費， 

       依照收據上資訊進行線上輸入。 

 

 

 

 

 

 

 

 

 

 

 

 

 

 

 

-「ATM 繳費」：請點選 ATM 繳費，系統會自動產生專屬繳費帳號（16 位數），再使用 ATM「繳費」

功能（請注意，不是轉帳功能），完成後收據留存備查（收據不需上傳）。  

 

 

 

 

 

 

 

 

 
 
 

 
 
 

 
 
 



6 

 

STEP 6：申請案檢視送審 

- 請再次檢查所有資料是否填寫正確及上傳完成，並點選「送學校審核」後，才算完成申請。 

 

 

 

 

 

 

 

 

6. 請注意： 

申請資料在未送至學校審核前，僅可暫存七天，七天內，若未送至學校單位審核，系統將刪除你的

申請資料。如系統操作上遇任何問題，務必即時反映並請求協助，若耽誤工作證申請時效，請自行

負責。 

 

7. 其他相關規定 (許可期限、罰則、工作許可之終止)： 

- 外國留學生，應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之身分。 

- 依據「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規定，來臺就讀正式學制之外國留學生，入學後即可

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惟來臺學習語言課程之外國留學生，則須修業 1 年以上，方可提

出申請。 

- 工作許可期間最長時間為 6 個月。於上學期申請者，工作許可證之期限至次學期 3 月 31 日

止；於下學期申請者工作許可證期限至同年的 9 月 30 日。 

- 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時數為 20 小時。 

- 若未依前項規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得依就業服務法廢止其工作許可。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許

可，即受聘僱為他人工作者，依就業服務法，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以下之罰鍰，並即令

其出國，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屆期不出國者，入出管理機關得強制出國，於未出國前，入

出國管理機關得收容之。非法工作者，禁止入國三年。 

- 學生因休學、退學者，若工作許可證仍在有效期限內，應將工作許可證繳回國際學生顧問室。 

 

8.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電話：(02) 8995-6000            地址：10042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39 號 10 樓 

網站：http://www.wda.gov.tw/   E-mail：wda@wda.gov.tw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8:30-12:30; 下午 13:30-17:30 

...…

…
. 

 


